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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文件
豫文旅综执〔2021〕40 号

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

关于印发《河南省文化市场免予处罚

清单》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：

为进一步优化法治营商环境，激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

创造力，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制定了《河南省文化市场免予处罚

清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根据法定职责，对列入清单的处罚

事项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时，要严格按照适用情形，结合违法行为

的事实、证据等进行综合判定，不得擅自放宽或者变更适用情形。

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，责令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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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，并签署承诺书，引导当事人自

觉守法。当事人拒不改正、逾期不改正或者改正后仍不符合要求

的，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承诺书（参考样式）

2021 年 1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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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文化市场免予处罚清单

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备注

1

对未悬挂《网络

文化经营许可

证》的行政处罚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

条例》

第三十一条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

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文化行政部门

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 15000 元以下的

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

直至吊销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:

（五）未悬挂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

证》的。

首 次 违 反 本 规

定，责令改正且

能在规定期限内

改正的

2

对互联网文化

单位未在其网

站主页的显著

位置标明文化

行政部门颁发

的《网络文化经

营许可证》编号

或者备案编号

的行政处罚

《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》

第二十三条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

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

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，并

可根据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二条 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

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

政部门颁发的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

编号或者备案编号，标明国务院信息

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编

号或者备案编号。

首 次 违 反 本 规

定，责令改正且

能在规定期限内

改正的

3

对娱乐场所未

在显著位置悬

挂娱乐经营许

可证、未成年人

禁入或者限入

标志的行政处

罚

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

第三十三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

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予以

警告。

第二十四条 娱乐场所应当在显

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、未成年

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，标志应当注明

“12318”文化市场举报电话。

首 次 违 反 本 规

定，责令改正且

能在规定期限内

改正的

4

对旅行社及其

分社、服务网点

未悬挂旅行社

业务经营许可

证、备案登记证

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》

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

十二条第三款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

六条的规定，擅自引进外商投资、设

立服务网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备案，或

首 次 违 反 本 规

定，责令改正且

能在规定期限内

改正的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37395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37395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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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的行政处罚 者旅行社及其分社、服务网点未悬挂

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、备案登记证

明的，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

责令改正，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六条 旅行社及其分社、

服务网点，应当将《旅行社业务经营

许可证》、《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

明》或者《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

证明》，与营业执照一起，悬挂在经

营场所的显要位置。

5

对设立从事艺

术品经营活动

的经营单位或

者其他经营单

位增设艺术品

经营业务，未依

法到文化行政

部门备案的行

政处罚

《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》

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

定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

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

法机构责令改正，并可根据情节轻重

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五条 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

动的经营单位，应当到其住所地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

营业执照，并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

15 日内，到其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。

其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

务的，应当按前款办理备案手续。

首 次 违 反 本 规

定，责令改正且

能在规定期限内

改正的

6

对旅行社未将

安全信息卡交

由旅游者或者

未告知旅游者

相关信息的行

政处罚

《旅游安全管理办法》

第三十五条 旅行社违反本办法

第十二条的规定，不按要求制作安全

信息卡，未将安全信息卡交由旅游者，

或者未告知旅游者相关信息的，由旅

游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，可并处 2000 元

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2000 元以

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二条 旅行社组织出境旅

游，应当制作安全信息卡。

安全信息卡应当包括旅游者姓

名、出境证件号码和国籍，以及紧急

情况下的联系人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

使用中文和目的地官方语言（或者英

文）填写。

首 次 违 反 本 规

定，且能当场将

安全信息卡交由

旅游者并告知旅

游者相关信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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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承诺书（参考样式）

编号：

：

你单位执法人员 、 在 年 月 日的

监督检查中发现我（单位： ）存在

违法行为，执法人员已向我

（单位）进行了相关告知和批评教育，并要求我（单位）予以改

正。

我（单位）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，并自愿承诺：

□1、立即予以改正；

□2、在 月 日前改正,并将整改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

料送达你单位。

若我（单位）未履行上述承诺，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签名或盖章：

年 月 日

附：当事人身份证（营业执照）复印件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。



主办：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处

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1年12月1日印发

校对：孙东勤


